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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2024 年建筑市场违法违规
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为加强建筑市场监管，保障工程质量安全，根据《广东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市场违

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》（粤建市函〔2024〕242 号）

及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2024 年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

治行动方案》，我局决定开展 2024 年全市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建

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聚焦龙岗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（简称房屋市

政工程）在建项目，开展专项整治，以防控为基，以监管为重，

集中力量发现、惩处、曝光因违法发包转包，违法分包及挂靠涉

诉、质量安全整改不力、劳资纠纷严重等一批建筑市场违法违规

行为，坚决遏制建筑领域安全生产事故多发势头，进一步净化建

筑市场，促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检查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；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；

（三）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；

（四）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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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；

（六）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

法》（建市规〔2019〕1 号）；

（七）《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<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

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安

委〔2022〕66 号）；

（八）《深圳市建设工程项目人员实名制管理办法》（深建

规〔2023〕3 号）。

三、整治内容

整治的主要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违法发包行为：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若干部

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；要求施工总承包单

位将承包范围内的建设工程分包给指定单位；采用与总承包单

位、分包单位签订“三方协议”的方式变相指定分包单位；将施

工总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工程款直接拨付给分包单位。

（二）转包、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：转包、违法分包、超越

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、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、以其他单

位的名义承揽工程、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

工程、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等。

（三）违反基本建设程序行为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为规

避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、任意压缩合理工期和造价、使用未

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、“边审查、边设计、边

施工”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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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不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制度行为：未依法落实劳

动合同、用工实名制管理、总包代发工资、工程款支付担保、工

资支付保证金、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、维权信息公示等制度，

重点查处未按月向农民工足额支付工资的行为。

（五）违规结算支付工程款和收取保证金行为：不按合同约

定和有关规定结算或及时足额支付工程预付款、进度款、结算款，

违规收取或不返退履约保证金、工程款支付保证金、工程质量保

证金或其他涉企保证金等。

（六）违规履职执业行为：违规更换项目负责人、注册执业

人员签署有虚假记载等不合格的文件、不按规定签字盖执业章、

允许他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执业活动、同时在两个或以上单位受

聘或者执业等。

（七）不符合资质标准行为：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

其他专业分包单位的注册人员数量不符合相应企业资质标准要

求条件。

四、行动安排

整治行动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，分三

个阶段协调推进。

（一）动员部署及自查阶段(7 月 1 日至 7 月 5 日)

1.动员部署。召开动员部署会议，研究部署具体行动方案，

夯实执法力量，组织专项培训。区质量安全监督部门应及时通知

各在建项目，组织、指导并督促区内各在建项目严格进行自查自

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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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全面开展自查整改。按照我局《2024 年建筑市场违法违规

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》及相关通知要求，项目建设单位、施工

总承包单位、专业承包单位、劳务承包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

位等参建单位对照整治内容和《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市场行为

检查材料目录及自查检查要点》（附件 1），开展建筑市场行为

自查。对自查发现的问题，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要主动整改、立

行立改、全面整改；建设单位、施工总承包单位要督促责任单位、

责任人员切实整改、真改实改。

3.整理形成现场纸质备检资料。项目建设单位会同施工总承

包单位、专业承包单位、劳务承包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做

好施工现场档案整理归档工作，对照《房屋市政工程在建项目建

筑市场行为检查材料目录及自查检查要点》（附件 1）所列材料

清单，将相关工程管理资料妥善存放于施工现场并动态更新。

4.及时报送电子文档备检资料。建设单位会同施工总承包单

位、专业承包单位、劳务承包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做好电

子文档备检材料制作工作，对照《备检资料电子文档制作要求》

（附件 2）电子文档制作要求，于 7 月 5 前将电子文档备检资料

按要求报送我局。

5.梳理公开发承包关系。项目建设单位会同施工总承包单位

全面核实项目发承包行为，梳理形成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

工程项目发承包信息表》(附件 3），在张贴农民工维权告示牌、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旁等施工现场醒目位置张贴公开并动态更

新，就项目的发承包行为公开接受相关企业、人员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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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报告自查自纠情况。项目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各参建单位自

查自纠情况，整理形成《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市场行为自查报

告》（附件 4），组织项目各参建单位确认后，于 7 月 5 前报送

我局建设大厦 1306 房。

（二）全面检查阶段（7 月 6 日至 10 月 1 日）

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

式进行检查，开展整治行动期间进行现场检查的比例不低于在建

项目总数的 20%，重点抽取两制工作管理不力、频发劳资纠纷或

存在劳资隐患、被投诉举报存在违规行为以及未及时报送相关自

查情况资料的项目。

1.开展现场检查。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组成检查小组，每个

检查小组由建管科、勘建科、质安站工作人员组成，对在建项目

进行现场检查。检查时提前两天通知项目准备备检材料，并通知

施工总承包单位商务、财务人员到场备检，其中施工总承包单位

财务在检查现场须持银行密钥和电脑。对不提供检查资料或检查

资料不齐全的项目，按规定采取责令停工、省动态信用扣分以及

行政处罚等执法措施。

2.开展非现场检查。对重点整治范围以外的项目，可以采取

不赴施工现场查阅资料、问询人员、审查电子档资料的非现场检

查方式。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根据各项目报送的工程管理资料纸

质文档或者电子文档备检材料，按照《房屋市政工程在建项目建

筑市场行为检查材料目录及自查检查要点》（附件 1）所列材料

清单，开展建筑市场行为非现场检查。视检查情况和工作需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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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对项目补充开展现场检查。

（三）处理总结阶段（10 月 2 日至 10 月 31 日）

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将全面总结此次专项检查开展情况

及成效，分析存在问题，并将检查中相关材料提交上级部门，

对违法违规问题依法处置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加强在建项目建筑

市场行为监管，有利于保障工程建设领域各方合法权益、工

程质量、施工安全，对促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

意义。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将坚决落实监管责任，制定专项工

作方案，组织精干力量，统筹安排，明确任务、分工、计划，

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提升执法能力，完善处置制度。通过组织开展监督

执法教育、案例剖析，使监管执法人员全面熟悉建筑市场行

为相关规定、检查要点、执法要求，切实提高发现问题、解

决问题的能力。检查执法中，要注意综合查验施工合同、现

场履职签字记录、实名制考勤记录、工程签证记录、会议签

到、施工现场音视频记录、人员问询笔录、监理工作记录、

社保缴费记录等证据，有效发现、查实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

为。

（三）广泛宣传警示，营造整治声势。通过多种方式宣传

整治行动，同步开展建筑市场普法工作，推动企业、从业人

员知悉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整治行动，熟悉建筑市场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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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自觉遵规守法。

附件：1-1.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市场行为检查材料目录及

自查检查要点

2-1.备检资料电子文档制作要求

3-1.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发承包信息

表

4-1.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市场行为自查报告

深圳市龙岗区住房和建设局

2024 年 6 月 28 日

（联系人：梁工，联系电话：2858999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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